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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on background and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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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原《吉林省国土资源违法线索处理办法》已经不能完全符合自然资源部门
工作要求

2019年机构改革后，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门增加了国土空间规

划和测绘地理信息执法监管等职责，原《吉林省国土资源违法线

索处理办法》已经不能完全符合自然资源部门工作要求。为进一

步规范受理和处理自然资源违法线索举报工作，畅通举报渠道，

优化营商环境，确保举报事项能够得到及时、稳妥、安全、有序

处置和反馈，引导企业及行政相对人自觉纠正违法行为，我处牵

头修订了《吉林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违法线索处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

修订背景及过程



征求
意见

经征求各市县自然资源管

理部门、厅内相关处室以

及法律顾问等多方意见后，

Ø组织风险评估
及专家论证

按照程序，组织吉林大学等单位的法学、

土地管理等领域专家进行风险评估和专

家论证。 

Ø结论

结论为事项清晰、适

用情形明确、指导性

强，具有可操作性。 

由省承铎地方立法咨询评估

中心进行合法性审核，

Ø合法性审核 结论为修订程序合法、

总体上不存在合法性

风险。

修订背景及过程

Ø结论



主要修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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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一是扩大了受理范围

在原有土地、矿产线索举报的基

础上，增加了国土空间规划和测

绘地理信息线索举报受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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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二是明确了不属于自然资源违法线索的事项

《办法》第五条明确了土地权属纠纷，征地补偿费分配、对土

地征收程序、征收决定有异议的以及涉法涉诉案件等不属于自

然资源违法线索。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不受理、不交办、不协调。

主要修订内容



Ø三是细化了受理违法线索的情形、办理
方式、程序、时限等内容

《办法》第七条明确了省厅受理违法线

索举报原则上交由违法所在地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办理，必要时可直接派员核查，

以及《办法》第八条明确了办理违法线

索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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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四是明确告知方式和内容

《办法》第十一条明确了违法举报告知时限是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办法》

第五条、第八条的要求；告知可采用口头、书面或者其他适当

的方式，告知内容和过程，可采取记录方式，实现全过程留痕

和可回溯管理。同时对举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主要修订内容


